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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 �1�0�6 年 �2 月 �2�1 日

府行法字第 �1�0�6�0�0�3�4�0�8�1 號
苗栗縣政府　令

修正「苗栗縣義勇人員福利互助辦法」。

　附「苗栗縣義勇人員福利互助辦法」。

縣　長  徐  耀  昌

法規

苗栗縣義勇人員福利互助辦法

　　第一章　總� � 則

第一條　　苗栗縣政府 �(以下簡稱本府 �)為增進義勇人員之福利，特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義勇人員，指義勇警察、交通義勇警察、山地義勇警察、義勇消防及民

防大隊人員。

第三條　　義勇人員福利互助業務，以苗栗縣警察局（以下簡稱警察局）、苗栗縣政府消防局

（以下簡稱消防局）為主管機關，並各組成福利互助委員會 �(以下簡稱互助會 �)辦理之。

第四條　　義勇人員福利互助，以警察局及其所屬分局、消防局及其所屬大隊為參加互助機關，

並分別辦理有關互助業務。

　　第二章　互助人、受益人

第五條　　義勇人員於參加編組期間，均為互助人。

第六條　　本辦法所稱受益人，除互助人本人喪葬互助外，為互助人本人。

第七條　　互助人本人喪葬互助之受益人，其順序如下：

一、配偶。

二、子女。

三、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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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祖父母。

五、孫子女。

六、兄弟姊妹。

　　前項第二款或第五款之子女或孫子女為未成年者，其應領之互助金，由其監護人具

領。

第八條　　互助人無前條規定受益人者，其喪葬互助金之具領順序如下：

一、互助人生前指定之人。

二、由參加互助機關具領，作為互助人辦理喪葬費用支出。

　　第三章　互助之參加、退出及停止

第九條　　義勇人員應一次辦妥參加互助手續，並由參加互助機關造具名冊，檢同互助資料卡

送互助會。

第十條　　互助之參加、退出或停止，自事實發生之日起生效。但當年度之互助費應全額繳納。

第十一條　　互助人退出或停止互助時，已繳之互助費，不予退還。

第十二條　　參加互助機關，應按月將新參加、退出或停止互助之互助人，造具異動月報表，

連同資料卡、申請書，於次月五日前送互助會。

　　　第四章　互助之籌措、保管及運用

第十三條　　互助費之來源如下：

一、政府補助部分：每人每年補助互助費新臺幣六百元。

二、互助人負擔部分：每人每年繳納互助費新臺幣二百元。

前項互助費，由參加互助機關於每年元月十日前收齊解繳互助會。

第十四條　　參加互助機關每月應將新參加之互助人繳納之互助費，造具互助費計算表及互助

費收支明細表，於次月五日前送互助會。

　　前條第一項應補助或繳納之互助費以年度為計算單位，無論互助人何時參加，均

須補助或繳納一年之互助費。

第十五條　　互助費由互助會於銀行設立專戶儲存保管，並得提存定期存款，其本金及孳息專

供福利互助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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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章　互助項目及給付標準

第十六條　　互助項目如下：

一、重大傷病住院醫療互助。

二、失能互助。

三、喪葬互助。

四、退隊互助。

　　前項第二款有關失能種類、等級、標準及期日之認定，依照公教人員保險失能給

付標準認定之。

第十七條　　互助金給付標準如下：

一、重大傷病住院醫療互助：互助人本人住院者，每日給付新臺幣二百元，每年給付

總額不得超過新臺幣一萬元。

二、失能互助：互助人本人全失能者，給付新臺幣二萬元；半失能者，給付新臺幣一

萬五千元；部分失能者，給付新臺幣一萬元。

三、喪葬互助：互助人本人死亡者，給付新臺幣四萬元；父母、配偶死亡者，給付新

臺幣一萬元；仰賴撫養之子女死亡者，給付新臺幣五千元。

四、退隊互助：互助人參加互助期間服務滿三年者，給付新臺幣五百元；超過三年者，

每增一年加給新臺幣二百元。但經處分勒令退隊者，不予給付。

　　前項第一款及第三款之父母、配偶及仰賴撫養之子女，以居住臺灣及金馬地區設

有戶籍者為限。

　　第一項第三款所稱仰賴撫養之子女，指未滿二十歲或滿二十歲在學、身心障礙不

能自謀生活，必須仰賴互助人撫養，經政府立案學校或公立醫療院所證明者。

第十八條　　互助人因公執行任務受傷者，應給付全額醫療費；因而致失能或死亡者，並應依

前條第一項第二款或第三款規定給付四倍之互助金。

　　　第六章　互助金之申請及限制

第十九條　　申請各項互助金，應由申請人填具申請書一份，連同有關證件，送由參加互助機

關初審，經轉報主管機關複審後給付。



苗栗縣政府公報 106 年 第 3 期

�6

第二十條　　重大傷病住院，以住於公立醫療機構或全民健康保險特約醫療院所為限。但車禍、

急診開刀、腦溢血或其他需急救之重大傷病，得就近送由私立醫療院所急救治療。

　　前項送私立醫療院所急救之重大傷病者，七日內之醫療費用，依重大傷病住院醫

療互助規定給付。但因病情嚴重致急救超過七日者，得專案報由主管機關核辦。

第二十一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申請重大傷病住院醫療互助金：

一、整形、整容、自殺、非意外事故或非疾病施行手術。

二、已享受免費醫療或其他有關補助。

三、因犯罪或其他不正當行為而致傷病。

四、因傷致失能，經領取失能給付後，以同一傷病再申請診療。

第二十二條　　兄弟姊妹同為互助人或有參加機關學校福利互助者，其父母發生互助事實時，

互助金以兄弟姊妹中之一人申請為限。

　　夫妻同為互助人或一方參加機關學校福利互助者，其配偶、本人或子女發生互

助事實時，互助金以夫妻中之一人申請為限。

　　子女與父母同為互助人或有參加機關學校福利互助者，其父母或本人發生互助

事實時，互助金以由子女或父母中之一人申請為限。

第二十三條　　本辦法所定各項互助給付，應於事實發生之次日起一年內提出申請。但重大傷

病住院醫療互助給付，應自出院之次日起算；失能互助給付，應依公教人員保險失

能給付標準第五條認定永久失能日，並自認定永久失能日之次日起算。

　　未於前項期間內申請者，視為放棄權利。

第二十四條　　互助人遲延繳納互助費，致參加互助機關未能依限解繳者，不得申請當年度發

生之互助金。但非因互助人過失而准予補繳者，不在此限。

第二十五條　　互助人為養子女者，應以養父母為申請互助補助之對象。

第二十六條　　各項互助金申請人有冒領、重領或偽造、變造證件、單據等情事，已發之互助

金應予追回；有關人員有徇私舞弊情事者，應予懲處，涉及刑事責任者，並移送司

法機關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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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章　附則

第二十七條　　本辦法所需書表格式及互助會組織設置相關規定，由主管機關另定之。� 

第二十八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中華民國 �1�0�6 年 �2 月 �2�1 日

府行法字第 �1�0�6�0�0�3�4�1�8�4 號
苗栗縣政府　令

制定「苗栗縣營建剩餘土石方特別稅徵收自治條例」。

　附「苗栗縣營建剩餘土石方特別稅徵收自治條例」。

縣　長  徐  耀  昌

苗栗縣營建剩餘土石方特別稅徵收自治條例

第一條� � � � � 苗栗縣（以下簡稱本縣）為防止地方環境污染造成發展停滯，特依地方稅法通則制

定本自治條例。

第二條　　本自治條例所稱營建剩餘土石方，係指本縣營建工程剩餘土石方處理及資源堆置處

理場設置管理自治條例所規範者為限。

第三條　　本自治條例之課徵年限為四年，年限屆滿仍需繼續課徵者，應重新辦理。

　　本自治條例之主管機關為苗栗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稽徵機關為苗栗縣政府稅

務局（以下簡稱稅務局）。

　　營建剩餘土石方特別稅課之收入應依預算法相關規定，納入年度預算辦理。

第四條　　本自治條例所開徵之稅額，以新臺幣為單位，元以下不計。

第五條　　凡收容營建剩餘土石方者，應依本自治條例課徵營建剩餘土石方特別稅。

第六條　　前條特別稅之納稅義務人為土石方資源堆置處理場或土石方收容處理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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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條　　營建剩餘土石方特別稅以向本府申報、收容之營建剩餘土石方數量，按每立方公尺

十元計徵。

第八條　　稅務局依本自治條例發單課徵或補發之稅款及罰鍰，應填發繳款書，通知納稅義務

人於繳款書送達之次日起，十日內向公庫繳納。

第九條　　本自治條例所需之繳款書，由稅務局定之。

第十條　　納稅義務人逾期繳納稅款者，應自繳納期限屆滿之次日起，每逾二日按滯納之金額

加徵百分之一滯納金；逾三十日仍未繳納者，依行政執行法移送強制執行。

第十一條　　納稅義務人未依規定申報而逃漏稅者，除追繳稅款外，按應納稅額處一倍罰鍰，

每次罰鍰不得超過十萬元。但仍繼續收容營建剩餘土石方而逃漏稅者，得連續處罰。

第十二條　　本自治條例自中華民國一百零六年三月一日施行，至中華民國一百一十年二月

二十八日止。

中華民國 �1�0�6 年 �2 月 �2�1 日

府行法字第 �1�0�6�0�0�3�4�3�5�0 號
苗栗縣政府　令

制定「苗栗縣土石採取景觀維護特別稅徵收自治條例」。

　附「苗栗縣土石採取景觀維護特別稅徵收自治條例」。

縣　長  徐  耀  昌

苗栗縣土石採取景觀維護特別稅徵收自治條例

第一條　　苗栗縣（以下簡稱本縣）為地方景觀之永續發展及地方自治財源需要，特依地方稅

法通則制定本自治條例。

第二條　　本自治條例之主管機關為苗栗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稽徵機關為苗栗縣政府稅

務局（以下簡稱稅務局）。



苗栗縣政府公報 106 年 第 3 期

�9

� � � � � � � � � � 　　土石採取景觀維護特別稅課 �(以下簡稱本特別稅 �)之收入應依預算法相關規定，納入

年度預算辦理。

第三條　　在本縣轄區內採取土石，除符合土石採取法第三條第一項但書各款及同法第八條第

二項規定情形外，應依本自治條例徵收本特別稅。

　　本特別稅之課徵年限為四年。

第四條　　本特別稅之納稅義務人如下：

一、依土石採取法規定取得土石採取許可之土石採取人。

二、未依法取得土石採取許可或雖取得土石採取許可卻超挖土石之行為人。

第五條　　本特別稅按土石採取數量，每立方公尺以新臺幣五十元計徵。

　　本自治條例施行日前己取得土石採取許可者，每立方公尺以新臺幣二十元計徵。

　　每件土石量未足一立方公尺部分，不計入課徵。

　　每件課徵稅額在新臺幣一百元以下者，免予課徵。

第六條　　本府核准土石採取許可案件應於土石採取人經核准開工之次日起十日內，將土石採

取地點、數量、期間及土石採取人等資料，列冊通報稅務局發單開徵本特別稅。土石價

款採分期繳納者，得於分期繳納土石價款五日內按期通報。遇實際開採數量與原通報數

量不同，致有短繳或溢繳稅額時，應通報稅務局辦理補徵或退還。

　　本府查獲違規採取土石者，應於查獲後三十日內，依實際採取土石數量，列冊通報

稅務局課徵本特別稅。

第七條　　納稅義務人逾期繳納稅款者，應自繳納期限屆滿之次日起，每逾二日按滯納之金額

加徵百分之一滯納金；逾三十日仍未繳納者，依法移送強制執行。

第八條　　納稅義務人逃漏本特別稅者，除追繳稅款外，按應納稅額處一倍罰鍰，每次罰鍰不

得超過新臺幣十萬元。

第九條　　本特別稅應繳納之稅款及罰鍰，由稅務局填發繳款書，通知納稅義務人於繳款書送

達之次日起十日內，向各代收稅款機構繳納。

第十條　　本自治條例自中華民國一百零六年三月一日施行，至中華民國一百一十年二月

二十八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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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註銷「德輝牧場」（通霄鎮五里牌段五里牌小段 �6�8�3 地號，登記飼養肉羊 �3�6�5 頭）

之畜牧場登記證書（農畜牧登字第 �0�0�6�3�1�5 號）。

依據：畜牧法第 �8�-�1 條第 �1項第 �3款。

公告事項：註銷「德輝牧場」之畜牧場登記證書（如附件）

縣　長  徐  耀  昌

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本府委託社團法人苗栗縣生命線協會辦理 �1�0�6 年度兒童及少年施用三、四級毒品個

案輔導服務計畫。

依據：

　一、行政程序法第 �1�6 條行政機關得依法規將其權限之一部分，委託民間團體或個人辦理，前

項情形，應將委託事項及法規依據公告之，並刊登政府公報或新聞紙。

　二、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 �7�0條直轄市、縣 �(市 �)主管機關就本法規定事項，必要時� 

，得自行或委託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團體或其他適當之專業人員進行訪視、調查及處

遇。

公告事項：本府「�1�0�6 年度兒童及少年施用三、四級毒品個案輔導服務計畫」經招標採購委託

社團法人苗栗縣生命線協會辦理，辦理通報案件調查訪視、追蹤輔導及親職教育等事項。

縣　長  徐  耀  昌

中華民國 �1�0�6 年 �2 月 �1�5 日

府社保字第 �1�0�6�0�0�2�8�1�8�8�B號

中華民國 �1�0�6 年 �2 月 �9 日

府農畜字第 �1�0�6�0�0�2�4�8�3�2�A號

附件：公告註銷附件 �- 德輝

牧場

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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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主旨：送達本府 �1�0�5 年 �4月 �2�6 日府地權字第 �1�0�5�0�0�8�5�9�3�5�B 號函。

依據：行政程序法 �7�8、�7�9、�8�0、�8�1 條。

公告事項：

　一、公告期間：自民國 �1�0�6 年 �2月 �2�0 日至民國 �1�0�6 年 �3月 �1�1 日止共計 �2�0 日。

　二、按「對於當事人之送達，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行政機關得依申請，准為公示送達：一、

應為送達之處所不明者。二、於有治外法權人之住居所或事務所為送達而無效者。三、

於外國或境外為送達，不能依第 �8�6 條之規定辦理或預知雖依該規定辦理而無效者。」為

行政程序法第 �7�8 條第 �1項所規定。

　三、土地所有權人得於本公告日起 �2�0 日內（不含例假日），親至本府地政處（苗栗市府前路

�1號 �2樓）閱覽苑裡鎮火炎山段 �1�4、�2�7、�5�3�9地號土地共有自耕保留地交換移轉登記事宜。

　四、旨揭應送達之公文書，自公告之日起，經 �2�0 日發生效力。

　五、檢附公示送達土地所有權人名冊。

縣　長  徐  耀  昌

中華民國 �1�0�6 年 �2 月 �1�4 日

府地權字第 �1�0�6�0�0�2�8�3�4�5�B號

附件：公示送達清冊 �( 苑裡

鎮火炎山段 �1�4、�2�7、�5�3�9 地

號 �)

附件：公告註銷歇業畜牧場之畜牧場登記證書清冊

畜牧場名稱 註銷畜牧場登記證書字號 註銷依據

德輝牧場 農畜牧登字第 �0�0�6�3�1�5 號 依畜牧法第 �8�-�1 條第 �1 項第 �3 款規定

公告註銷畜牧場登記證書。

以下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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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苑裡鎮火炎山段 14、27、539 地號土地共有自耕保留地持

分交換移轉登記公告」公示送達清冊

序號 土地所有權人姓名 備註

�1 陳銓仁

�2 陳隆

�3 陳嘉

�4 陳夢蘭

�5 陳其昌

�6 陳式勳

�7 陳炯熹

�8 孫陳銘仙

�9 張鈴麟

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示送達本府 �1�0�5年 �3月 �2�8日府地權字第 �1�0�5�0�0�6�3�7�9�7�A號函。

依據：行政程序法 �7�8、�7�9、�8�0、�8�1 條。

公告事項：

　一、公告期間：自民國 �1�0�6 年 �2月 �2�0 日至民國 �1�0�6 年 �3月 �1�1 日止共計 �2�0 日。

　二、按「對於當事人之送達，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行政機關得依申請，准為公示送達：一、

應為送達之處所不明者。二、於有治外法權人之住居所或事務所為送達而無效者。三、

於外國或境外為送達，不能依第 �8�6 條之規定辦理或預知雖依該規定辦理而無效者。」為

行政程序法第 �7�8 條第 �1項所規定。

　三、土地所有權人得於本公告日起 �2�0 日內（不含例假日），親至本府地政處（苗栗市府前路

中華民國 �1�0�6 年 �2 月 �1�4 日

府地權字第 �1�0�6�0�0�2�8�3�2�2�B號

附件：公示送達清冊 �( 苑

裡鎮田寮段 �1�9�4、�1�9�4�-�2、

�1�9�4�-�3 地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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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苑裡鎮田寮段 194、194-2、194-3 地號土地共有自耕保留

地持分交換移轉登記公告」公示送達清冊

序號 土地所有權人姓名 備註

�1 陳石龍

�2 陳石基

�3 陳聰隆

�4 陳貴心

�5 陳茂辰

�6 邵鄭枇杷

�7 易秋桂

�1 號 �2 樓）閱覽苑裡鎮田寮段 �1�9�4、�1�9�4�-�2、�1�9�4�-�3 地號土地共有自耕保留地交換移轉登記

事宜。

　四、旨揭應送達之公文書，自公告之日起，經 �2�0 日發生效力。

　五、檢附公示送達土地所有權人名冊。

縣　長  徐  耀  昌

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主旨：本府已將第 �3�-�1�5 標地籍清理代為標售之土地價金存入地籍清理土地權利價金保管款專戶� 

，土地權利人應自存入之日起 �1�0 年內，依規定填具申請書申請發給，公告週知。

依據：地籍清理條例第 �1�4 條第 �3 項、地籍清理土地權利價金保管款管理辦法第 �4 條第 �1 項第 �2

中華民國 �1�0�6 年 �2 月 �7 日

府地籍字第 �1�0�6�0�0�2�0�7�2�5�B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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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及第 �6條規定辦理。

公告事項：

　一、代為標售或代為讓售之土地標示、已知權利人或利害關係人之姓名或名稱及住居所、事

務所或營業所、保管款金額、保管字號：詳見案附土地代為標售價金保管款清冊。

　二、保管處所及保管款名稱：本府設立於臺灣銀行之苗栗分行地籍清理土地權利價金保管款

專戶。

　三、申請保管款地址：苗栗縣苗栗市府前路 �1號 �2樓 �(本府地政處 �)。

　四、得申請發給土地價金之期限：自保管款於民國 �1�0�6 年 �1 月 �2�0 存入專戶起，至民國 �1�1�6 年

�1月 �2�0 日止 �1�0 年內，逾期未領取者，經結算如有賸餘，歸屬國庫。

　五、領取保管款時應由土地及建物權利人依地籍清理條例施行細則之規定，填具申請書並檢

附相關證明文件。

縣　長  徐  耀  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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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臺灣苗栗農田水利會申請地下水農業用水水權展限登記。

依據：水利法第 �3�4 條。

公告事項：

　一、水權登記內容詳如下表：

申 請 人 臺灣苗栗農田水利會

申 請 日 期 民國 �1�0�5 年 �1�2 月 �2�7 日

登 記 類 別 展限登記

核 准 水 權 年 限 自民國 �1�0�6 年 �3月 �1日� 起至� 民國 �1�1�1 年 �2月 �2�8 日止

用 水 標 的 農業用水

引 用 水 源 地下水

用 水 範 圍 苗栗縣後龍鎮大山腳段 �3�0�0�8�-�0�0�0�0 地號等 �1�5 筆土地� � � � 

使 用 方 法
機械動力抽汲地下水，設出水管徑 �2�5�4 公厘塑膠管水井一座及出水管徑 �1�0�2

公厘 �1�5 匹馬力沉水式電動抽水機 �1台

引 水 地 點 苗栗縣後龍鎮大山腳段 �3�0�1�2�-�0�0�0�1 地號 �(大潭區第 �5號井 �)

退 水 地 點 農田排水溝

每 月 用 水 日 數

（日）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3�1 �2�8 �3�1 �3�0 �3�1 �3�0

引 用 水 量

（秒立方公尺）
�0�.�0�1�6 �0�.�0�1�6 �0�.�0�1�6 �0�.�0�1�6 �0�.�0�1�6 �0�.�0�1�6

每 日 用 水 時 間

（小時）
�1�0 �1�0 �1�0 �1�0 �1�0 �1�0

每 月 用 水 日 數

（日）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3�1 �3�1 �3�0 �3�1 �3�0 �3�1

引 用 水 量

（秒立方公尺）
�0�.�0�1�6 �0�.�0�1�6 �0�.�0�1�6 �0�.�0�1�6 �0�.�0�1�6 �0�.�0�1�6

每 日 用 水 時 間

（小時）
�1�0 �1�0 �1�0 �1�0 �1�0 �1�0

中華民國 �1�0�6� 年� �2� 月� �9� 日

府水利字第 �1�0�6�0�0�2�4�9�5�2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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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臺灣苗栗農田水利會申請地下水農業用水水權展限登記。

依據：水利法第 �3�4 條。

公告事項：

　一、水權登記內容詳如下表：

申 請 人 臺灣苗栗農田水利會

申 請 日 期 民國 �1�0�5 年 �1�2 月 �2�7 日

登 記 類 別 展限登記

核 准 水 權 年 限 自民國 �1�0�6 年 �3月 �1日� 起至� 民國 �1�1�1 年 �2月 �2�8 日止

用 水 標 的 農業用水

引 用 水 源 地下水

用 水 範 圍 苗栗縣竹南鎮中港段 �1�2�1�9�-�0�0�0�0 地號等 �6� 筆土地� � � � 

使 用 方 法
機械動力抽汲地下水，設出水管徑 �3�0�5 公厘塑膠管水井一座及出水管徑 �1�0�2

公厘 �5匹馬力沉水式電動抽水機 �1台

中華民國 �1�0�6� 年� �2� 月� �9� 日

府水利字第 �1�0�6�0�0�2�4�9�4�9 號

水 頭 高 度

或 水 井 深 度
�1�0�0 公尺

其 他 應 行

公 告 事 項

�1�.引水地點：後龍鎮大山腳段 �3�0�1�2�-�0�0�0�1 地號土地自有。

�2�.用水範圍：後龍鎮大山腳段�3�0�0�8�-�0�0�0�0地號等�1�5筆土地，面積�2�.�0�6�0�9公頃，

每日引用水量�0�.�0�1�6〈立方公尺 �/秒〉、約�5�7�6立方公尺，用水時間�1�0小時。

�3�. 同意依程序辦理公告 �, 完成後核發水權狀 �, 期限自 �1�0�6 年 �3 月 �1 日起至

�1�1�1 年 �2月 �2�8 日止。

　二、上列公告事項，利害關係人如有異議時，應自本府公告之日起 �1�5 日內聲敘理由並檢附證

據，逕向本府提出，期滿無人提出異議或異議不成立時，本府即依法予以登入水權登記

簿，並發給水權狀。

縣　長  徐  耀  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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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水 地 點 苗栗縣竹南鎮中港段 �1�2�1�9�-�0�0�0�0 地號 �(第 �1�2 號井 �)

退 水 地 點

每 月 用 水 日 數

（日）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3�1 �2�8 �3�1 �3�0 �3�1 �3�0

引 用 水 量

（秒立方公尺）
�0�.�0�1�8 �0�.�0�1�8 �0�.�0�1�8 �0�.�0�1�8 �0�.�0�1�8 �0�.�0�1�8

每 日 用 水 時 間

（小時）
�6 �6 �6 �6 �6 �6

每 月 用 水 日 數

（日）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3�1 �3�1 �3�0 �3�1 �3�0 �3�1

引 用 水 量

（秒立方公尺）
�0�.�0�1�8 �0�.�0�1�8 �0�.�0�1�8 �0�.�0�1�8 �0�.�0�1�8 �0�.�0�1�8

每 日 用 水 時 間

（小時）
�6 �6 �6 �6 �6 �6

水 頭 高 度

或 水 井 深 度
�2�8�.�3 公尺

其 他 應 行

公 告 事 項

�1�. 引水地點「竹南鎮中港段 �1�2�1�9�-�0�0�0�0 地號」土地苗栗農田水利會於數十

年前即已取得傳來使用至今（如附經濟部水利署釋疑函及該會切結書）。

�2�. 用水範圍：竹南鎮中港段 �1�2�1�9�-�0�0�0�0 地號等 �6� 筆土地、灌溉面積 �1�.�4�2�4�1

公頃，每日引用水量 �0�.�0�1�8〈立方公尺 �/ 秒〉、約 �3�8�8�.�8 立方公尺，用水

時間 �6小時。

�3�. 同意依程序辦理公告 �, 完成後核發水權狀 �, 期限自 �1�0�6 年 �3 月 �1 日起至

�1�1�1 年 �2月 �2�8 日止。

　二、上列公告事項，利害關係人如有異議時，應自本府公告之日起 �1�5 日內聲敘理由並檢附證

據，逕向本府提出，期滿無人提出異議或異議不成立時，本府即依法予以登入水權登記

簿，並發給水權狀。

縣　長  徐  耀  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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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臺灣苗栗農田水利會申請地下水農業用水水權展限登記。

依據：水利法第 �3�4 條。

公告事項：

　一、水權登記內容詳如下表：

申 請 人 臺灣苗栗農田水利會

申 請 日 期 民國 �1�0�6 年 �1月 �6日

登 記 類 別 展限登記

核 准 水 權 年 限 自民國 �1�0�6 年 �3月 �1日� 起至� 民國 �1�1�1 年 �2月 �2�8 日止

用 水 標 的 農業用水

引 用 水 源 地下水

用 水 範 圍 苗栗縣頭份市蘆竹湳段流水潭小段 �0�1�0�4�-�0�0�0�0 地號等 �1�1 筆土地，� � � � � � � � 

使 用 方 法
機械動力抽汲地下水，設出水管徑 �2�5�4 公厘塑膠管水井一座及出水管徑 �1�2�7

公厘 �1�0 匹馬力沉水式電動抽水機 �1台

引 水 地 點 苗栗縣頭份市蘆竹湳段 �0�1�0�4�-�0�0�0�0 地號 �(第 �1�3 號井 �)

退 水 地 點

每 月 用 水 日 數

（日）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3�1 �2�8 �3�1 �3�0 �3�1 �3�0

引 用 水 量

（秒立方公尺）
�0�.�0�1�5�8 �0�.�0�1�5�8 �0�.�0�1�5�8 �0�.�0�1�5�8 �0�.�0�1�5�8 �0�.�0�1�5�8

每 日 用 水 時 間

（小時）
�6 �6 �6 �6 �6 �6

每 月 用 水 日 數

（日）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3�1 �3�1 �3�0 �3�1 �3�0 �3�1

引 用 水 量

（秒立方公尺）
�0�.�0�1�5�8 �0�.�0�1�5�8 �0�.�0�1�5�8 �0�.�0�1�5�8 �0�.�0�1�5�8 �0�.�0�1�5�8

每 日 用 水 時 間

（小時）
�6 �6 �6 �6 �6 �6

中華民國 �1�0�6� 年� �2� 月� �9� 日

府水利字第 �1�0�6�0�0�2�5�0�4�1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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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 頭 高 度

或 水 井 深 度
�1�2 公尺

其 他 應 行

公 告 事 項

�1�. 引水地點：頭份市蘆竹湳段流水潭小段 �0�1�0�4�-�0�0�0�0 地號土地苗栗水利會

於數十年前即已取得傳來使用至今（如附經濟部水利署釋疑函及該會切

結書）。

�2�. 用水範圍：頭份市蘆竹湳段流水潭小段 �0�1�0�4�-�0�0�0�0 地號等 �1�1 筆土地，灌

溉面積 �1�.�2�0�9�0 公頃，每日引用水量 �0�.�0�1�5�8〈立方公尺 �/ 秒〉、約 �3�4�1�.�2�8

立方公尺，用水時間 �6小時。

�3�. 同意依程序辦理公告 �, 完成後核發水權狀 �, 期限自 �1�0�6 年 �3 月 �1 日起至

�1�1�1 年 �2月 �2�8 日止。

　二、上列公告事項，利害關係人如有異議時，應自本府公告之日起 �1�5 日內聲敘理由並檢附證

據，逕向本府提出，期滿無人提出異議或異議不成立時，本府即依法予以登入水權登記

簿，並發給水權狀。

縣　長  徐  耀  昌

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臺灣苗栗農田水利會申請地下水農業用水水權展限登記。

依據：水利法第 �3�4 條。

公告事項：

　一、水權登記內容詳如下表：

申 請 人 臺灣苗栗農田水利會

申 請 日 期 民國 �1�0�5 年 �1�2 月 �2�7 日

登 記 類 別 展限登記

核 准 水 權 年 限 自民國 �1�0�6 年 �3月 �1日� 起至� 民國 �1�1�1 年 �2月 �2�8 日止

用 水 標 的 農業用水

引 用 水 源 地下水

用 水 範 圍 苗栗縣頭份市蔴園段 �1�0�4�7�-�0�0�0�0 地號等 �3�6 筆土地� � � � � � � � 

中華民國 �1�0�6� 年� �2� 月� �9� 日

府水利字第 �1�0�6�0�0�2�5�0�4�5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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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 用 方 法
機械動力抽汲地下水，設出水管徑 �2�5�4 公厘混泥土管水井一座及出水管徑

�1�0�2 公厘 �7�.�5 匹馬力沉水式電動抽水機 �1台

引 水 地 點 苗栗縣頭份市德義段 �0�0�2�6�-�0�0�0�0 地號 �(第 �1�9 號井 �)

退 水 地 點 農田排水溝

每 月 用 水 日 數

（日）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3�1 �2�8 �3�1 �3�0 �3�1 �3�0

引 用 水 量

（秒立方公尺）
�0�.�0�1�5 �0�.�0�1�5 �0�.�0�1�5 �0�.�0�1�5 �0�.�0�1�5 �0�.�0�1�5

每 日 用 水 時 間

（小時）
�6 �6 �6 �6 �6 �6

每 月 用 水 日 數

（日）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3�1 �3�1 �3�0 �3�1 �3�0 �3�1

引 用 水 量

（秒立方公尺）
�0�.�0�1�5 �0�.�0�1�5 �0�.�0�1�5 �0�.�0�1�5 �0�.�0�1�5 �0�.�0�1�5

每 日 用 水 時 間

（小時）
�6 �6 �6 �6 �6 �6

水 頭 高 度

或 水 井 深 度
�1�2 公尺

其 他 應 行

公 告 事 項

�1�.引水地點：頭份市德義段 �0�0�2�6�-�0�0�0�0 地號，土地自有。

�2�. 變更用水範圍：頭份市蔴園段 �1�0�4�7�-�0�0�0�0 地號等 �3�6 筆土地，灌溉面積

�1�.�2�0�0�5 公頃，每日引用水量 �0�.�0�1�5〈立方公尺 �/ 秒〉、約 �3�2�4 立方公尺，

用水時間 �6小時。

�3�. 同意依程序辦理公告 �, 完成後核發水權狀 �, 期限自 �1�0�6 年 �3 月 �1 日起至

�1�1�1 年 �2月 �2�8 日止。

　二、上列公告事項，利害關係人如有異議時，應自本府公告之日起 �1�5 日內聲敘理由並檢附證

據，逕向本府提出，期滿無人提出異議或異議不成立時，本府即依法予以登入水權登記

簿，並發給水權狀。

縣　長  徐  耀  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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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臺灣苗栗農田水利會申請地下水農業用水水權展限登記。

依據：水利法第 �3�4 條。

公告事項：

　一、水權登記內容詳如下表：

申 請 人 臺灣苗栗農田水利會

申 請 日 期 民國 �1�0�5 年 �1�2 月 �2�7 日

登 記 類 別 展限登記

核 准 水 權 年 限 自民國 �1�0�6 年 �3月 �1日� 起至� 民國 �1�1�1 年 �2月 �2�8 日止

用 水 標 的 農業用水

引 用 水 源 地下水

用 水 範 圍 苗栗縣西湖鄉高埔段 �0�1�2�7�-�0�0�0�0 地號等 �1�5 筆土地� � � � 

使 用 方 法
機械動力抽汲地下水，設出水管徑 �2�5�4 公厘塑膠管水井一座及出水管徑 �1�0�2

公厘 �1�5 匹馬力沉水式電動抽水機 �1台

引 水 地 點 苗栗縣西湖鄉高埔段 �0�1�2�7�-�0�0�0�0 地號

退 水 地 點 附近田溝

每 月 用 水 日 數

（日）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3�1 �2�8 �3�1 �3�0 �3�1 �3�0

引 用 水 量

（秒立方公尺）
�0�.�0�2�0�9 �0�.�0�2�0�9 �0�.�0�2�0�9 �0�.�0�2�0�9 �0�.�0�2�0�9 �0�.�0�2�0�9

每 日 用 水 時 間

（小時）
�1�0 �1�0 �1�0 �1�0 �1�0 �1�0

每 月 用 水 日 數

（日）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3�1 �3�1 �3�0 �3�1 �3�0 �3�1

引 用 水 量

（秒立方公尺）
�0�.�0�2�0�9 �0�.�0�2�0�9 �0�.�0�2�0�9 �0�.�0�2�0�9 �0�.�0�2�0�9 �0�.�0�2�0�9

每 日 用 水 時 間

（小時）
�1�0 �1�0 �1�0 �1�0 �1�0 �1�0

中華民國 �1�0�6� 年� �2� 月� �9� 日

府水利字第 �1�0�6�0�0�2�5�0�3�6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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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臺灣苗栗農田水利會申請西湖溪水系農業用水水權展限登記。

依據：水利法第 �3�4 條。

公告事項：

　一、水權登記內容詳如下表：

申 請 人 臺灣苗栗農田水利會

申 請 日 期 民國 �1�0�6 年 �1月 �1�3 日

登 記 類 別 展限登記

核 准 水 權 年 限 自民國 �1�0�6 年 �3月 �1日� 起至� 民國 �1�1�1 年 �2月 �2�8 日止

用 水 標 的 農業用水

引 用 水 源 西湖溪水系� 西湖溪支流

用 水 範 圍 苗栗縣銅鑼鄉竹圍段 �0�0�0�1�-�0�0�1�0 地號等 �3�0�9 筆土地� � � � 

使 用 方 法 自然流方式引水

中華民國 �1�0�6� 年� �2� 月� �9� 日

府水利字第 �1�0�6�0�0�2�5�0�4�7 號

水 頭 高 度

或 水 井 深 度
�2�1�7 公尺

其 他 應 行

公 告 事 項

�1�. 引水地點「西湖鄉高埔段 �0�1�2�7�-�0�0�0�0 地號」土地有取得使用同意書至廢

井為止。

�2�. 變更用水範圍：西湖鄉高埔段 �0�1�2�7�-�0�0�0�0 地號等 �1�5 筆土地，灌溉面積

�2�.�6�6�1�0公頃，每日引用水量 �0�.�0�2�0�9〈立方公尺 �/秒〉、約 �7�5�2�.�4立方公尺，

用水時間 �1�0 小時。

�3�. 同意依程序辦理公告 �, 完成後核發水權狀 �, 期限自 �1�0�6 年 �3 月 �1 日起至

�1�1�1 年 �2月 �2�8 日止。

　二、上列公告事項，利害關係人如有異議時，應自本府公告之日起 �1�5 日內聲敘理由並檢附證

據，逕向本府提出，期滿無人提出異議或異議不成立時，本府即依法予以登入水權登記

簿，並發給水權狀。

縣　長  徐  耀  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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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水 地 點 苗栗縣三義鄉雙草湖段 �6�2 地號前方

退 水 地 點 西湖溪

每 月 用 水 日 數

（日）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3�1 �2�8 �3�1 �3�0 �3�1 �3�0

引 用 水 量

（秒立方公尺）
�0�.�5�1 �0�.�5�1 �0�.�5�1 �0�.�5�1 �0�.�5�1 �0�.�5�1

每 日 用 水 時 間

（小時）
�2�4 �2�4 �2�4 �2�4 �2�4 �2�4

每 月 用 水 日 數

（日）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3�1 �3�1 �3�0 �3�1 �3�0 �3�1

引 用 水 量

（秒立方公尺）
�0�.�5�1 �0�.�5�1 �0�.�5�1 �0�.�5�1 �0�.�5�1 �0�.�5�1

每 日 用 水 時 間

（小時）
�2�4 �2�4 �2�4 �2�4 �2�4 �2�4

水 頭 高 度

或 水 井 深 度

其 他 應 行

公 告 事 項

�1�. 引水地點屬河川公地，有取得本府河川公地設施構造物使用許可書至構

造物消失止。

�2�. 變更用水範圍：銅鑼鄉竹圍段 �0�0�0�1�-�0�0�1�0 地號等 �3�0�9 筆土地，灌溉面積

�2�5�.�2�3�2�2 公頃；每日引用水量 �0�.�5�1 立方公尺 �/ 秒，約 �4�4�0�6�4 立方公尺，用

水時間 �2�4 小時。

�3�. 同意依程序辦理公告，完成後核發水權狀，期限自 �1�0�6 年 �3 月 �1 日起至

�1�1�1 年 �2月 �2�8 日止。

　二、上列公告事項，利害關係人如有異議時，應自本府公告之日起 �1�5 日內聲敘理由並檢附證

據，逕向本府提出，期滿無人提出異議或異議不成立時，本府即依法予以登入水權登記

簿，並發給水權狀。

縣　長  徐  耀  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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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臺灣苗栗農田水利會申請地下水農業用水水權展限登記。

依據：水利法第 �3�4 條。

公告事項：

　一、水權登記內容詳如下表：

申 請 人 臺灣苗栗農田水利會

申 請 日 期 民國 �1�0�5 年 �1�2 月 �2�7 日

登 記 類 別 展限登記

核 准 水 權 年 限 自民國 �1�0�6 年 �3月 �1日� 起至� 民國 �1�1�1 年 �2月 �2�8 日止

用 水 標 的 農業用水

引 用 水 源 地下水

用 水 範 圍 苗栗縣竹南鎮海口段港子墘小段 �0�5�0�3�-�0�0�0�0 地號等 �1�2 筆土地� � � � 

使 用 方 法
機械動力抽汲地下水，設出水管徑 �3�0�5 公厘塑膠管水井一座及出水管徑 �1�0�2

公厘 �5匹馬力沉水式電動抽水機 �1台

引 水 地 點 苗栗縣竹南鎮海口段港子墘小段 �0�5�0�3�-�0�0�0�0 地號 �(第 �8號井 �)

退 水 地 點

每 月 用 水 日 數

（日）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3�1 �2�8 �3�1 �3�0 �3�1 �3�0

引 用 水 量

（秒立方公尺）
�0�.�0�1�3 �0�.�0�1�3 �0�.�0�1�3 �0�.�0�1�3 �0�.�0�1�3 �0�.�0�1�3

每 日 用 水 時 間

（小時）
�8 �8 �8 �8 �8 �8

每 月 用 水 日 數

（日）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3�1 �3�1 �3�0 �3�1 �3�0 �3�1

引 用 水 量

（秒立方公尺）
�0�.�0�1�3 �0�.�0�1�3 �0�.�0�1�3 �0�.�0�1�3 �0�.�0�1�3 �0�.�0�1�3

每 日 用 水 時 間

（小時）
�8 �8 �8 �8 �8 �8

中華民國 �1�0�6� 年� �2� 月� �1�3� 日

府水利字第 �1�0�6�0�0�2�7�5�7�2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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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 頭 高 度

或 水 井 深 度
�2�4�.�2 公尺

其 他 應 行

公 告 事 項

�1�. 引水地點「竹南鎮海口段港子墘小段 �0�5�0�3�-�0�0�0�0 地號」土地苗栗農田水

利會於數十年前即已取得傳來使用至今（如附經濟部水利署釋疑函及該

會切結書）。

�2�. 變更用水範圍：竹南鎮海口段港子墘小段 �0�5�0�3�-�0�0�0�0 地號等 �1�2 筆土地、

灌溉面積 �1�.�4�0�2�0�5 公頃，每日引用水量 �0�.�0�1�3〈立方公尺 �/ 秒〉、約 �3�7�4�.�4

立方公尺，用水時間 �8小時。

�3�. 同意依程序辦理公告 �, 完成後核發水權狀 �, 期限自 �1�0�6 年 �3 月 �1 日起至

�1�1�1 年 �2月 �2�8 日止。

　二、上列公告事項，利害關係人如有異議時，應自本府公告之日起 �1�5 日內聲敘理由並檢附證

據，逕向本府提出，期滿無人提出異議或異議不成立時，本府即依法予以登入水權登記

簿，並發給水權狀。

縣　長  徐  耀  昌

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臺灣苗栗農田水利會申請地下水農業用水水權展限登記。

依據：水利法第 �3�4 條。

公告事項：

　一、水權登記內容詳如下表：

申 請 人 臺灣苗栗農田水利會

申 請 日 期 民國 �1�0�6 年 �1月 �1�6 日

登 記 類 別 展限登記

核 准 水 權 年 限 自民國 �1�0�6 年 �4月 �1日� 起至� 民國 �1�1�1 年 �3月 �3�1 日止

用 水 標 的 農業用水

引 用 水 源 地下水

用 水 範 圍 苗栗縣後龍鎮大山腳段 �1�5�2�2�-�0�0�0�2 地號等 �1�4 筆土地� � � � 

中華民國 �1�0�6� 年� �2� 月� �1�7� 日

府水利字第 �1�0�6�0�0�3�1�6�6�7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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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 用 方 法
機械動力抽汲地下水，設出水管徑 �2�5�4 公厘塑膠管水井一座及出水管徑 �1�0�2

公厘 �2�0 匹馬力沉水式電動抽水機 �1台

引 水 地 點 苗栗縣後龍鎮大山腳段 �0�0�7�4�-�0�0�6�0 地號

退 水 地 點 鄰近水溝

每 月 用 水 日 數

（日）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3�1 �2�8 �3�1 �3�0 �3�1 �3�0

引 用 水 量

（秒立方公尺）
�0�.�0�2�1�4 �0�.�0�2�1�4 �0�.�0�2�1�4 �0�.�0�2�1�4 �0�.�0�2�1�4 �0�.�0�2�1�4

每 日 用 水 時 間

（小時）
�8 �8 �8 �8 �8 �8

每 月 用 水 日 數

（日）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3�1 �3�1 �3�0 �3�1 �3�0 �3�1

引 用 水 量

（秒立方公尺）
�0�.�0�2�1�4 �0�.�0�2�1�4 �0�.�0�2�1�4 �0�.�0�2�1�4 �0�.�0�2�1�4 �0�.�0�2�1�4

每 日 用 水 時 間

（小時）
�8 �8 �8 �8 �8 �8

水 頭 高 度

或 水 井 深 度
�1�2�0 公尺

其 他 應 行

公 告 事 項

�1�.引水地點：後龍鎮大山腳段 �0�0�7�4�-�0�0�6�0 地號土地自有。

�2�. 變更用水範圍：後龍鎮大山腳段 �1�5�2�2�-�0�0�0�2 地號等 �1�4 筆土地，灌溉面積

�2�.�2�2�2�6公頃，每日引用水量 �0�.�0�2�1�4〈立方公尺 �/秒〉、約 �6�1�6�.�3�2立方公尺，

用水時間 �8小時。

�3�. 同意依程序辦理公告 �, 完成後核發水權狀 �, 期限自 �1�0�6 年 �4 月 �1 日起至

�1�1�1 年 �3月 �3�1 日止。

　二、上列公告事項，利害關係人如有異議時，應自本府公告之日起 �1�5 日內聲敘理由並檢附證

據，逕向本府提出，期滿無人提出異議或異議不成立時，本府即依法予以登入水權登記

簿，並發給水權狀。

縣　長  徐  耀  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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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主旨：註銷臺灣苗栗農田水利會地下水農業用水第 �K�0�1�1�9�4�4�8 號水權狀。

依據：水利法第四十一條。

公告事項：水權消滅登記內容詳如下表：

水 權 狀 號 �0�1�1�9�4�4�8

水 權 人 臺灣苗栗農田水利會

登 記 � 別 消滅登記

用 水 標 的 農業用水

引 用 水 源 地下水

用 水 範 圍 苗栗縣造橋鄉淡文湖段 �1�3�8�8�-�0�0�0�0 地號等 �7筆土地� � � � 

使 用 方 法
機械動力抽汲地下水，設出水管徑 �3�0�5 公厘塑膠管水井一座及出水管徑 �1�2�7

公厘 �5匹馬力沉水式電動抽水機 �1台

引 水 地 點 苗栗縣造橋鄉淡文湖段 �1�3�9�2�-�0�0�0�0 地號 �(第 �1�7 號井 �)

每 月 用 水 日 數

（日）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3�1 �2�8 �3�1 �3�0 �3�1 �3�0

引 用 水 量

（秒立方公尺）
�0�.�0�1�6�8 �0�.�0�1�6�8 �0�.�0�1�6�8 �0�.�0�1�6�8 �0�.�0�1�6�8 �0�.�0�1�6�8

每 日 用 水 時 間

（小時）
�8 �8 �8 �8 �8 �8

每 月 用 水 日 數

（日）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3�1 �3�1 �3�0 �3�1 �3�0 �3�1

引 用 水 量

（秒立方公尺）
�0�.�0�1�6�8 �0�.�0�1�6�8 �0�.�0�1�6�8 �0�.�0�1�6�8 �0�.�0�1�6�8 �0�.�0�1�6�8

每 日 用 水 時 間

（小時）
�8 �8 �8 �8 �8 �8

水 頭 高 度

或 水 井 深 度
�2�6�.�2 公尺

中華民國 �1�0�6� 年� �2� 月� �1�7� 日

府水利字第 �1�0�6�0�0�3�1�7�1�4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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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財團法人台灣省苗栗縣月稱光明寺申請地下水農業用水水權展限登記。

依據：水利法第 �3�4 條。

公告事項：

　一、水權登記內容詳如下表：

申 請 人 財團法人台灣省苗栗縣月稱光明寺

申 請 日 期 民國 �1�0�6 年 �1月 �1�7 日

登 記 類 別 展限登記

核 准 水 權 年 限 自民國 �1�0�6 年 �3月 �2�1 日� 起至� 民國 �1�1�1 年 �3月 �2�0 日止

用 水 標 的 農業用水

引 用 水 源 地下水

用 水 範 圍 苗栗縣苑裡鎮興隆段 �0�0�0�1�-�0�0�0�0 地號� � � � 

使 用 方 法
機械動力抽汲地下水，設出水管徑 �2�0�3�.�2 公厘鐵管水井一座及出水管徑 �7�6�.�2

公厘 �1�2�.�5 匹馬力沉水式電動抽水機 �1台

引 水 地 點 苗栗縣苑裡鎮興隆段 �0�0�0�1�-�0�0�0�0 地號

退 水 地 點

每 月 用 水 日 數

（日）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3�1 �2�8 �3�1 �3�0 �3�1 �3�0

引 用 水 量

（秒立方公尺）
�0�.�0�0�9 �0�.�0�0�9 �0�.�0�0�9 �0�.�0�0�9 �0�.�0�0�9 �0�.�0�0�9

中華民國 �1�0�6� 年� �2� 月� �2�0� 日

府水利字第 �1�0�6�0�0�3�1�6�5�6 號

其 他 應 行

公 告 事 項

�1�.本案係申請消滅登記。

�2�.同意依程序辦理公告，完成後註銷該水權狀。

�3�.現場水井已無水井設施構造物。

縣　長  徐  耀  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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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 日 用 水 時 間

（小時）
�2�0 �2�0 �2�0 �2�0 �2�0 �2�0

每 月 用 水 日 數

（日）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3�1 �3�1 �3�0 �3�1 �3�0 �3�1

引 用 水 量

（秒立方公尺）
�0�.�0�0�9 �0�.�0�0�9 �0�.�0�0�9 �0�.�0�0�9 �0�.�0�0�9 �0�.�0�0�9

每 日 用 水 時 間

（小時）
�2�0 �2�0 �2�0 �2�0 �2�0 �2�0

水 頭 高 度

或 水 井 深 度
�3�0�3 公尺

其 他 應 行

公 告 事 項

�1�. 依水權移轉同意書，原水權人「蘇建維君」為便於管理願意將水權讓渡

給「財團法人台灣省苗栗縣月稱光明寺」。

�2�.引水地點：苑裡鎮興隆段 �0�0�0�1�-�0�0�0�0 地號土地有取得使用同意書。

�3�. 用水範圍：苑裡鎮興隆段 �0�0�0�1�-�0�0�0�0 地號（重測前：苑裡鎮瓦瑤段 �0�1�9�5�-

�0�0�0�1地號）土地，灌溉面積 �5公頃；每日引用水量 �0�.�0�0�9（立方公尺 �/秒），

約 �6�4�8 立方公尺，用水時間 �2�0 小時。

�4�. 同意依程序辦理公告 �, 完成後核發水權狀，期限自 �1�0�6 年 �3 月 �2�1 日起至

�1�1�1 年 �3月 �2�0 日止。

　二、上列公告事項，利害關係人如有異議時，應自本府公告之日起 �1�5 日內聲敘理由並檢附證

據，逕向本府提出，期滿無人提出異議或異議不成立時，本府即依法予以登入水權登記

簿，並發給水權狀。

縣　長  徐  耀  昌

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羅宗水申請地下水農業用水水權取得登記。

依據：水利法第 �3�4 條。

公告事項：

中華民國 �1�0�6� 年� �2� 月� �1�3� 日

府水利字第 �1�0�6�0�0�2�7�5�6�9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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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水權登記內容詳如下表：

申 請 人 羅宗水

申 請 日 期 民國 �1�0�6 年 �1月 �9日

登 記 類 別 取得登記

核 准 水 權 年 限 自核定日� 起至� 民國 �1�1�1 年 �1月 �3�1 日止

用 水 標 的 農業用水

引 用 水 源 地下水

用 水 範 圍 苗栗縣苗栗市福全段 �1�9�3�6�-�0�0�0�0 地號� � � � 

使 用 方 法
機械動力抽汲地下水，設出水管徑 �1�5�2�.�4 公厘塑膠管水井一座及出水管徑

�2�5�.�4 公厘 �1匹馬力沉水式電動抽水機 �1台

引 水 地 點 苗栗縣苗栗市福全段 �1�9�3�6�-�0�0�0�0 地號

退 水 地 點 無

每 月 用 水 日 數

（日）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3�1 �2�8 �3�1 �3�0 �3�1 �3�0

引 用 水 量

（秒立方公尺）
�0�.�0�0�0�2 �0�.�0�0�0�2 �0�.�0�0�0�2 �0�.�0�0�0�2 �0�.�0�0�0�2 �0�.�0�0�0�2

每 日 用 水 時 間

（小時）
�4 �4 �4 �4 �4 �4

每 月 用 水 日 數

（日）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3�1 �3�1 �3�0 �3�1 �3�0 �3�1

引 用 水 量

（秒立方公尺）
�0�.�0�0�0�2 �0�.�0�0�0�2 �0�.�0�0�0�2 �0�.�0�0�0�2 �0�.�0�0�0�2 �0�.�0�0�0�2

每 日 用 水 時 間

（小時）
�4 �4 �4 �4 �4 �4

水 頭 高 度

或 水 井 深 度
�1�8 公尺

其 他 應 行

公 告 事 項

�1�.已依原核定計畫完成及供水設施；引水地點土地自有。

�2�.用水範圍：苗栗市福全段 �1�9�3�6�-�0�0�0�0地號土地，灌溉面積 �0�.�0�3�9公頃（種植 �-

雜作），每日引用水量 �0�.�0�0�0�2 立方公尺 �/ 秒、約 �2�.�8�8 立方公尺、用水時

間 �4小時。

�3�. 同意依程序辦理公告 �, 完成後核發水權狀 �, 期限自核定日起至 �1�1�1 年 �0�1

月 �3�1 日� 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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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上列公告事項，利害關係人如有異議時，應自本府公告之日起 �1�5 日內聲敘理由並檢附證

據，逕向本府提出，期滿無人提出異議或異議不成立時，本府即依法予以登入水權登記

簿，並發給水權狀。

縣　長  徐  耀  昌

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林素珠申請地下水農業用水水權取得登記。

依據：水利法第 �3�4 條。

公告事項：

　一、水權登記內容詳如下表：

申 請 人 林素珠

申 請 日 期 民國 �1�0�5 年 �1�2 月 �7日

登 記 類 別 取得登記

核 准 水 權 年 限 自核定日� 起至� 民國 �1�1�0 年 �1�2 月 �3�1 日止

用 水 標 的 農業用水

引 用 水 源 地下水

用 水 範 圍 苗栗縣竹南鎮鹽館前段山子坪小段 �0�5�8�8�-�0�0�0�0 地號� � � � 

使 用 方 法
機械動力抽汲地下水，設出水管徑 �1�5�0 公厘塑膠管水井一座及出水管徑 �4�0

公厘 �3匹馬力沉水式電動抽水機 �1台

引 水 地 點 苗栗縣竹南鎮鹽館前段 �0�5�8�8�-�0�0�0�0 地號

退 水 地 點 鄰近山溝

每 月 用 水 日 數

（日）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3�1 �2�8 �3�1 �3�0 �3�1 �3�0

引 用 水 量

（秒立方公尺）
�0�.�0�0�2�8 �0�.�0�0�2�8 �0�.�0�0�2�8 �0�.�0�0�2�8 �0�.�0�0�2�8 �0�.�0�0�2�8

中華民國 �1�0�6� 年� �2� 月� �1�3� 日

府水利字第 �1�0�6�0�0�2�7�5�6�7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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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張瑞卿等 �3人申請地下水農業用水水權取得登記。

依據：水利法第 �3�4 條。

公告事項：

　一、水權登記內容詳如下表：

申 請 人 張瑞卿等 �3人

中華民國 �1�0�6� 年� �2� 月� �1�7� 日

府水利字第 �1�0�6�0�0�3�1�6�7�2 號

每 日 用 水 時 間

（小時）
�2 �2 �2 �2 �2 �2

每 月 用 水 日 數

（日）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3�1 �3�1 �3�0 �3�1 �3�0 �3�1

引 用 水 量

（秒立方公尺）
�0�.�0�0�2�8 �0�.�0�0�2�8 �0�.�0�0�2�8 �0�.�0�0�2�8 �0�.�0�0�2�8 �0�.�0�0�2�8

每 日 用 水 時 間

（小時）
�2 �2 �2 �2 �2 �2

水 頭 高 度

或 水 井 深 度
�1�3�0 公尺

其 他 應 行

公 告 事 項

�1�.已依原核定計畫完成及供水設施；引水地點土地自有。

�2�.用水範圍：竹南鎮鹽館前段山子坪小段�0�5�8�8�-�0�0�0�0地號土地，灌溉面積�0�.�2�5

公頃（種植 �- 雜作），每日引用水量 �0�.�0�0�2�8 立方公尺 �/ 秒、約 �2�0�.�1�6 立方

公尺、用水時間 �2小時。

�3�. 同意依程序辦理公告 �, 完成後核發水權狀 �, 期限自核定日起至 �1�1�0 年 �1�2

月 �3�1 日止。

　二、上列公告事項，利害關係人如有異議時，應自本府公告之日起 �1�5 日內聲敘理由並檢附證

據，逕向本府提出，期滿無人提出異議或異議不成立時，本府即依法予以登入水權登記

簿，並發給水權狀。

縣　長  徐  耀  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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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 請 日 期 民國 �1�0�6 年 �1月 �1�8 日

登 記 類 別 取得登記

核 准 水 權 年 限 自核定之日� 起至� 民國 �1�1�1 年 �2月 �2�8 日止

用 水 標 的 農業用水

引 用 水 源 地下水

用 水 範 圍 苗栗縣通霄鎮通平段 �1�0�6�7�-�0�0�0�0 地號� � � � 

使 用 方 法
機械動力抽汲地下水，設出水管徑 �1�5�0 公厘塑膠管水井一座及出水管徑 �4�0

公厘 �3匹馬力沉水式電動抽水機 �1台

引 水 地 點 苗栗縣通霄鎮通平段 �1�0�6�7�-�0�0�0�0 地號

退 水 地 點

每 月 用 水 日 數

（日）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3�1 �2�8 �3�1 �3�0 �3�1 �3�0

引 用 水 量

（秒立方公尺）
�0�.�0�0�1�5 �0�.�0�0�1�5 �0�.�0�0�1�5 �0�.�0�0�1�5 �0�.�0�0�1�5 �0�.�0�0�1�5

每 日 用 水 時 間

（小時）
�3 �3 �3 �3 �3 �3

每 月 用 水 日 數

（日）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3�1 �3�1 �3�0 �3�1 �3�0 �3�1

引 用 水 量

（秒立方公尺）
�0�.�0�0�1�5 �0�.�0�0�1�5 �0�.�0�0�1�5 �0�.�0�0�1�5 �0�.�0�0�1�5 �0�.�0�0�1�5

每 日 用 水 時 間

（小時）
�3 �3 �3 �3 �3 �3

水 頭 高 度

或 水 井 深 度
�1�8�2 公尺

其 他 應 行

公 告 事 項

�1�.引水地點：通霄鎮通平段 �1�0�6�7�-�0�0�0�0 地號土地 �3人共有。

�2�. 依共有水權登記合約書引用水量比率張瑞卿 �3�3�.�4�%、張劉蓮 �3�3�%、張毓

奇 �3�3�%；代表人張瑞卿君。

�3�. 用水範圍﹕通霄鎮通平段 �1�0�6�7�-�0�0�0�0 地號土地，灌溉面積 �0�.�3�2�2�1�7�6 公頃

（種植 �-雜作），每日引用水量 �0�.�0�0�1�5立方公尺 �/秒、約 �1�6�.�2立方公尺，

用水時間 �3小時。

�4�. 同意依程序辦理公告 �, 完成後核發水權狀 �, 期限自核定日起至 �1�1�1 年 �0�2

月 �2�8 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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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上列公告事項，利害關係人如有異議時，應自本府公告之日起 �1�5 日內聲敘理由並檢附證

據，逕向本府提出，期滿無人提出異議或異議不成立時，本府即依法予以登入水權登記

簿，並發給水權狀。

縣　長  徐  耀  昌

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鄭文充申請地下水農業用水水權取得登記。

依據：水利法第 �3�4 條。

公告事項：

　一、水權登記內容詳如下表：

申 請 人 鄭文充

申 請 日 期 民國 �1�0�6 年 �1月 �9日

登 記 類 別 取得登記

核 准 水 權 年 限 自核定之日� 起至� 民國 �1�1�1 年 �1月 �3�1 日止

用 水 標 的 農業用水

引 用 水 源 地下水

用 水 範 圍 苗栗縣後龍鎮龍頂段 �0�0�5�9�-�0�0�0�0 地號� � � � 

使 用 方 法
機械動力抽汲地下水，設出水管徑 �1�5�2�.�4 公厘塑膠管水井一座及出水管徑

�2�5�.�4 公厘 �1匹馬力沉水式電動抽水機 �1台

引 水 地 點 苗栗縣後龍鎮龍頂段 �0�0�5�9�-�0�0�0�0 地號

退 水 地 點

每 月 用 水 日 數

（日）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3�1 �0 �0 �0 �0 �0

引 用 水 量

（秒立方公尺）
�0�.�0�0�0�8 �0 �0 �0 �0 �0

中華民國 �1�0�6� 年� �2� 月� �1�7� 日

府水利字第 �1�0�6�0�0�3�1�6�3�8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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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 日 用 水 時 間

（小時）
�4 �0 �0 �0 �0 �0

每 月 用 水 日 數

（日）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0 �0 �0 �0 �0 �3�1

引 用 水 量

（秒立方公尺）
�0 �0 �0 �0 �0 �0�.�0�0�0�8

每 日 用 水 時 間

（小時）
�0 �0 �0 �0 �0 �4

水 頭 高 度

或 水 井 深 度
�2�1 公尺

其 他 應 行

公 告 事 項

�1�.已依原核定計畫完成及供水設施；引水地點土地有取得使用同意書。

�2�. 本案僅同意於每年 �1�2 月及次年 �1 月份（�2 個月）臺灣苗栗農田水利會停

水期間，可汲取地下水水源，澆灌作物，其餘月份皆應引用臺灣苗栗農

田水利會後龍工作站豐富小組灌溉水路渠道地面水水源。

�3�.用水範圍：後龍鎮龍頂段 �0�0�5�9�-�0�0�0�0地號土地，灌溉面積 �0�.�2公頃（種植 �-

雜作），每日用水量 �0�.�0�0�0�8 立方公尺 �/ 秒、約 �1�1�.�5�2 立方公尺、用水時

間 �4小時。

�4�. 同意依程序辦理公告 �, 完成後核發水權狀 �, 期限自核定之日起至 �1�1�1 年

�0�1 月 �3�1 日止。

　二、上列公告事項，利害關係人如有異議時，應自本府公告之日起 �1�5 日內聲敘理由並檢附證

據，逕向本府提出，期滿無人提出異議或異議不成立時，本府即依法予以登入水權登記

簿，並發給水權狀。

縣　長  徐  耀  昌

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主旨：註銷本縣 �1�0�5 年度「康泰醫院管理顧問有限公司」等九家藥商藥局許可執照。

依據：藥事法第 �2�7�-�1 條第 �3項規定辦理。

中華民國 �1�0�6 年 �2 月 �2�1 日

府衛藥字第 �1�0�6�0�0�0�3�1�8�2�B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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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年度　查無營業事實機構

序號 機構代碼 藥商名稱 負責人 營業地址 營業類型

�1 �6�2�3�5�0�1�2�9�8�3 夜美人工作坊 鄭慧莉 苗栗縣苗栗市為公

路 �3�0�7 巷 �3號 �1樓

醫療器材販賣業

�2 �6�2�3�5�0�1�4�2�9�0 佳倍購企業有限公

司苗栗店

陳玉秀 苗栗縣苗栗市建功

里中山路黃昏市場

醫療器材販賣業

�3 �6�2�3�5�0�1�4�8�2�5 美康醫療器材有限

公司

張安福 苗栗縣苗栗市福星

里 �2�1 鄰中華路 �2�9�0

號 �1樓

醫療器材販賣業

�4 �6�2�3�5�0�5�B�1�0�4 鈺林生技有限公司 張湘琴 苗栗縣頭份市山下

里 �6 鄰山下街 �3�2�2

號 �1樓

醫療器材販賣業

�5 �6�2�3�5�0�5�1�2�9�3 紅達商號 黃陳南蘋 苗栗縣頭份市忠

孝里 �4 鄰忠孝一路

�2�1�5 號

醫療器材販賣業

�6 �6�2�3�5�0�5�A�8�1�2 康泰醫院管理顧問

有限公司

徐春烘 苗栗縣頭份市後庄

里 �5 鄰信義路 �6�8�6

號

醫療器材販賣業

�7 �6�0�3�5�1�1�1�0�9�4 苑春藥房 劉順生 苗栗縣南庄鄉東村

中正路 �4�4 號

列冊中藥商

�8 �6�2�3�5�0�7�1�1�5�1 松青商業股份有限

公司卓蘭分公司

陳東林 苗栗縣卓蘭鎮昭永

路 �1號

醫療器材販賣業

�9 �6�2�3�5�1�0�1�2�8�9� 太祥企業社 吳家明 苗栗縣銅鑼鄉新隆

村 �1鄰 �3號

醫療器材販賣業

公告事項：如附表。

縣　長  徐  耀  昌

苗栗縣政府衛生局 105 年度藥商 (局 )普查公告註銷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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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環境保護局　公告

主旨：公告本局委託嘉德技術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執行 �1�0�6年度「苗栗縣土壤污染防治工作計畫」

工作事項。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 �1�6 條第 �1項規定。

公告事項：

　一、自民國 �1�0�6 年 �2 月 �6 日至 �1�0�6 年 �1�2 月 �3�1 日止，本局委託嘉德技術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執

行 �1�0�6 年度「苗栗縣土壤污染防治工作計畫」，委託事項如下：

（一）針對本縣境內重金屬高污染潛勢區域（如：歷年監測結果達監測標準的土地、工

業區之灌溉渠道下游處，或是由本縣指定之範圍）土壤或渠道底泥進行監測調查。

（二）協助處理民眾陳情案件之土壤採樣或分析，並應配合本局稽查人員進行之。

（三）總計樣品數共 �4�8 組，樣品數可依實際需求進行分配。另非經本局同意，廠商應於

計畫結束 �1個月前完成現場採樣工作。

（四）每組樣品應分析八種重金屬含量，如因應場址污染之特性，而僅分析單一重金屬，

則每 �2 個樣品折算 �1 組樣品；如有陳情案件或污染調查之實際需求，承包廠商應

配合土壤污染管制標準揮發性有機化合物、半揮發性有機化合物或總石油碳氫化

合物之採樣檢測，每 �1 組揮發性有機化合物、半揮發性有機化合物或總石油碳氫

化合物樣品各折算 �1組八種重金屬樣品。

（五）其他本局交辦事項。

　二、有關委託事項，若有所爭議時，依本局與嘉德技術顧問股份有限公司簽訂之合約為準。

局　長  劉  伯  舒

中華民國 �1�0�6 年 �2 月 �2�4 日

環 水 字 第 �1�0�6�0�0�0�6�5�1�1�B 號


